
有關《 2007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》的常見問題  

 
 

版權豁免  

 

問 1 .  《 2 0 0 7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》 (「修訂條例」 )有否增訂新的

版權豁免條文？如有的話，有關的條文何時生效？  

 

答 1 .  「修訂條例」為教育界、閱讀殘障人士及公共機構引入新

的版權豁免。此外，「修訂條例」又為在車輛中播放聲音

廣播而增訂允許作為。這些版權豁免條文已於二零零七年

七月六日生效。  

 

教育用途的公平處理及改善有關教育用途的允許作為  

 

問 2 .  「修訂條例」為教育界增訂了哪些豁免條文？  

 

答 2 .  「修訂條例」為教育界增訂了下列版權豁免條文－  

 

 新 訂 的 「 公 平 處 理 」 豁 免 條 文 載 於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第

4 1 A 條。該條文的目的，是容許教師和學生在指明課

程中為教學和學習目的，以公平方式使用或處理版權

作 品 中 一 個 佔 合 理 比 例 的 部 分 。 請 參 閱 問 題 3 至

1 2。  

 

 一直以來，《版權條例》第 4 3 條容許在指明情況下

在教育活動過程中，向指明組合的觀眾或聽眾公開表

演版權作品。條例現將有關觀眾或聽眾的涵蓋範圍擴

大 ， 讓 教 育 機 構 可 在 教 育 活 動 中 更 靈 活 使 用 版 權 作

http://www.gld.gov.hk/cgi-bin/gld/egazette/gazettefiles.cgi?lang=c&year=2007&month=7&day=6&vol=11&no=27&gn=15&header=1&part=1&df=1&nt=s1&newfile=1&acurrentpage=12&agree=1&gaz_type=ls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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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。請參閱問題 1 3 至問題 1 6。  

 

 一直以來，《版權條例》第 4 5 條容許教育機構為教

學 目 的 ， 在 合 理 範 圍 內 製 作 版 權 作 品 的 翻 印 複 製 品

(例如掃描本和影印本 )。該項豁免的範圍現已擴展至

涵蓋學生。條例現在容許學生在修讀指明課程的過程

中 ， 為 學 習 目 的 在 合 理 範 圍 內 製 作 該 等 作 品 的 複 製

品。請參閱問題 1 7 及 1 8。  

 

問 3 .  何謂「公平處理」？  

 

答 3 .  「公平處理」版權作品指公平使用該作品。在某些指明情

況下，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使用作品，無須負上民事或刑事

法律責任。  

 

 法院考慮某作為是否屬「公平處理」時，會考慮個案的整

體情況，尤其是－  

 

( a )  該項處理的目的及性質，包括該項處理是否屬商業性

質或為非牟利的目的而作出；  

 

( b )  有關作品的性質；  

 

( c )  就有關作品的整項而言，處理部分所佔的數量和實質

分量；以及  

 

( d )  該項處理對該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的影響。  

 

問 4 .  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是否容許教師和學生只要是為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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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，便可以任何方式處理版權作品？  

 

答 4 .  不是。使用作品的方式必須「公平」，才可獲得豁免。法

院裁定某處理方式是否「公平」時，會考慮個案的整體情

況，尤其是答 3 所列的四項因素。   

 

 舉例來說，教師複製整本教科書以供分發給學生，或於考

試過後在課堂上播放正在上映的電影的數碼影像光碟給學

生觀看，作為娛樂，將不會獲得豁免。  

 

問 5 .  開 辦 訓 練 課 程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可 否 根 據 為 教 育 目 的 而 設 的

「公平處理」條文獲得豁免？  

 

答 5 .  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適用於由「教育機構」開辦的「指

明課程」 (請參閱問題 7 )。要符合豁免資格，該非牟利機

構必須是「教育機構」 (即《版權條例》附表 1 所指明的

機構 )。   

 

問 6 .  私人補習學校能否受惠於為教育目的而設的「公平處理」

豁免條文？  

 

答 6 .  可以，只要有關學校是根據《教育條例》註冊或臨時註冊

的學校。  

 

問 7 .  為教育目的而設的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，是否適用於教

育機構進行的各種活動？  

 

答 7 .  為教育目的而設的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只適用於在教育

http://www.legislation.gov.hk/blis_ind.nsf/CurAllChinDoc?OpenView&Start=528&Count=30&Expand=528#5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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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所開辦的指明課程中教學或接受教學的人士。  

 

 指明課程指—  

 

( a )  根據課程發展議會發出或審批的課程指引而制訂的課

程；或  

 

( b )  任 何 經 考 核 學 員 的 能 力 後 而 授 予 學 員 某 項 資 格 的 課

程。  

 

問 8 .  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是否只適用於刊印形式的作品？  

 

答 8 .  不是。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也適用於以電子形式儲存的

作品，包括內聯網上提供的作品。  

 

問 9 .  修訂條例中為教育用途而設的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生效

後，教育機構是否仍須要向版權擁有人取得特許才能為教

學目的而翻印製作印刷刊物的複製品？  

 

答 9 .  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只容許教師和學生在指明情況下處

理版權作品中一個佔合理比例的部分。但是，不能排除教

育機構進行複製活動時複製部分有可能超逾公平合理的程

度或令版權擁有人的合理權益受損害。為穩妥起見，教育

機構宜向有關版權擁有人或特許機構取得特許。  

 

問 1 0  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是否准許教育機構把版權作品上載

至學校內聯網供學生取用 ?  

 

答 1 0 .  教育機構如要把版權作品的某部分上載至學校內聯網作教
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intellectual_property/copyright/copyright_licensing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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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用途，則須採取下列措施，方可引用公平處理條文：  

 

( a )  採取適當的保安措施 (例如登入用戶名稱和密碼 )，只

准許須使用該作品在指明課程作教學或學習用途的用

戶或須維持或管理網絡的人員取用該作品；以及  

 

( b )  確保該等作品的存放期限僅足夠作預定的教學或學習

用途，而無論如何，最長期限為 1 2 個月。  

 

 已採取上述措施的教育機構，其處理版權作品的方式仍須

「公平」，才可根據「公平處理」條文獲得豁免。  

 

問 1 1 .  學生可否為製作學校的專題習作而影印報刊文章和書本？  

 

答 1 1 .  根據修訂條例，學生在修讀指明課程的過程中為製作學校

專題習作而從報刊和書本影印簡短的摘錄，不會招致任何

法律責任。然而，如影印部分超逾公平合理的程度，則須

負上民事法律責任。  

 

問 1 2 .  教育機構可否根據為教育用途而設的公平處理條文而在指

明課程中使用盜版電腦程式作教學和示範用途？  

 

答 1 2 .  不可以。使用盜版電腦程式作教學或示範用途，不可視為

「公平」。教育機構應注意，如在教學活動過程中明知而

使用盜版電腦程式作教學或示範用途，或須負上刑事法律

責任。  

 

問 1 3 .  如教師或學生在教育機構的活動過程中進行音樂或戲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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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，而台下觀眾除師生外還包括其他人士，則表演的師生

會否招致《版權條例》下的任何法律責任？  

 

答 1 3 .  《版權條例》經修訂後，只要觀眾主要為教師、學生、學

生家長或監護人，以及與該教育機構的活動有直接關連的

人，有關的版權豁免條文便適用。舉例來說，學生的近親

可代替學生的父母或監護人陪同該生出席。觀眾也可包括

該教育機構的校董會成員和該機構所邀請的其他嘉賓。  

 

問 1 4 .  假如表演者並非教師或學生，則有關在教育機構活動過程

中公開表演的版權豁免條文是否適用？  

 

答 1 4 .  只要表演者是為教學目的而演出，便可獲豁免。  

 

問 1 5 .  「與該機構的活動有直接關連的人」涵蓋哪些人？  

 

答 1 5 .  這是指一般與該教育機構的活動有關係的人 (例如校董會

和家長教師會成員 )。  

 

問 1 6 .  教 師 如 在 學 校 放 映 電 影 、 聲 音 紀 錄 或 廣 播 或 有 線 傳 播 節

目，會否招致《版權條例》下的任何法律責任？  

 

答 1 6 .  只要是為教學目的在教育機構內放映有關作品，有關在教

育機構的活動過程中公開表演的版權豁免條文便適用。然

而，如放映有關作品是為了娛樂或籌款目的，則該豁免條

文並不適用。  

 

問 1 7 .  如有特許計劃涵蓋複製某項版權作品的作為，則教師和學



7 

生便不能倚仗有關翻印複製版權作品的版權豁免條文而獲

得豁免。在這情況下，他們可否倚仗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

文而獲得豁免？  

 

答 1 7 .  《版權條例》經修訂後，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的運作是

獨立於其他允許作為的。具體來說，即使教師和學生的複

製作為不屬有關翻印複製的豁免範圍，如其作為構成「公

平處理」，則仍可獲得豁免。  《版權條例》第 4 1 A ( 4 B )

條已明文訂明兩項豁免條文互為獨立的關係。  

 

問 1 8 .  《非牟利教育機構影印印刷作品指引》是否仍然有效？  

 

答 1 8 .  仍然有效。對非牟利教育機構而言，該指引落實版權擁有

人向有關使用者給予的特許，訂明可為教學目的而影印印

刷作品的特定情況。  

 如有關作為符合「公平處理」的條件，則不論有關情況是

否為該指引所涵蓋，在教育方面的使用者也可引用新訂的

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。請參閱問題 3 至問題 1 2。  

 

公共行政用途的公平處理  

 

問 1 9 .  根據為公共行政用途而設的「公平處理」豁免條文，公共

機構是否無須取得特許便可在日常運作中使用版權作品 ?  

 

答 1 9 .  根據經修訂的《版權條例》，為公共行政用途而設的「公

平 處 理 」 豁 免 條 文 只 容 許 公 共 機 構 ( 定 義 為 任 何 政 府 部

門、行政會議及區議會 )或司法機構為有效地處理緊急事

http://www.ipd.gov.hk/chi/intellectual_property/copyright/workshop/clarifying/Guidelines%20_Printed_Works_Chi_2Aug04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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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而公平處理版權作品。公共機構為處理日常業務而使用

版權作品，仍須取得特許。  

 

問 2 0 .  何謂「緊急事務」？  

 

答 2 0 .  經修訂的《版權條例》沒有訂明「緊急事務」一詞的法律

定義。該詞可按其一般字面意義解釋 (即指須即時處理的

事務 )。某事宜是否須即時處理，主要視乎當時情況。  

 

為閱讀殘障人士增訂的允許作為  

 

問 2 1 .  視障人士可否製作特別版本 (例如採用點字 )的版權作品複

製品，以便閱讀？  

 

答 2 1 .  根據經修訂的《版權條例》，閱讀殘障人士可以製作特別

版本 (例如採用點字、大字體、電子版本或聲音紀錄等形

式 )的版權作品複製品，供本身使用，而不致侵犯有關作

品的版權。然而，在製作特別版本複製品之前，製作人應

先作出合理查究以確定無法以合理的商業價格取得特別版

本的複製品，然後才可進行有關的複製。  

 

 此外，指明團體也可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特別版本的版權

作 品 複 製 品 ， 而 不 屬 侵 犯 有 關 作 品 的 版 權 。 指 明 團 體 包

括—  

 

( a )  官立學校；  

 

( b )  非牟利學校 (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 8 8 條獲豁免繳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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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 )；  

 

( c )  獲政府發放直接經常性補助金的學校；或  

 

( d )  非為牟利而成立或營辦，而主要宗旨屬慈善性質，或

在其他情況下以促進閱讀殘障人士福利為務的組織。  

 

 指明團體在製作特別版本的複製品前，同樣應先作出合理

查 究 以 確 定 無 法 以 合 理 的 商 業 價 格 取 得 特 別 版 本 的 複 製

品，然後才可進行有關的複製。此外，指明團體須在製作

或向閱讀殘障人士提供特別版本的複製品之前或之後的合

理期間內，通知有關版權擁有人。  

 

問 2 2 .  福利機構向閱讀殘障人士提供特別版本的複製品時，可否

向他們收取費用？  

 

答 2 2 .  可以。福利機構可就特別版本的複製品收取費用，但款額

不得超過製作和供應該複製品所需的實際成本。否則，該

特別版本的複製品會成為侵權複製品，而有關的福利機構

可能須負上《版權條例》所訂的民事和刑事法律責任。  

 

問 2 3 .  閱讀殘障人士指哪些人？  

 

答 2 3 .  閱讀殘障人士指以下人士︰  

 

( a )  失明人士；  

 

( b )  視力受到損害而不能依靠矯正視力鏡片來改善視力的

人士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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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由於身體殘障以致無能力手持或翻閱書本的人士；或  

 

( d )  由於身體殘障以致眼睛無聚焦或移動能力的人士。  

 

有關在車輛內播放聲音廣播的增訂允許作為  

 

問 2 4 .  的士司機在其車輛內播放電台廣播，會否招致任何法律責

任？  

 

答 2 4 .  根據「修訂條例」，只要司機主要是為獲取公共資訊 (例

如路面情況、天氣或新聞報告 )而播放電台廣播，便無須

負上任何法律責任。  

 

問 2 5 .  根據《版權條例》，如我在本身經營的食肆或診所內播放

電台或電視廣播供顧客或病人收聽或收看作為娛樂，會否

招致任何法律責任？「修訂條例」有沒有特別為此訂立豁

免條文？  

 

答 2 5 .  根據《版權條例》，在食肆或診所公開播放電台或電視廣

播，如未獲廣播節目所播放版權作品的擁有人授權，須負

上民事法律責任。「修訂條例」並無為此提供豁免。  


